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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知识产权局
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

案号：辽沈知法裁字〔2026〕9 号

请 求 人：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备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王辉

住 所 地：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号街 2甲 5号

委托代理人：王军 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备有限公司

韩国胜 北京上璟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

伙）

周智博 北京上璟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

伙）

被请求人：沈阳欧尼斯商贸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徐放

住 所 地：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东路 9-3 号（1-19-4）

委托代理人：张志宾 河南融业律师事务所

经智勇 郑州华隆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

伙）

一、案由

2026 年 1 月 29 日，请求人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备有限公司

以沈阳欧尼斯商贸有限公司为被请求人提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

决请求。请求涉及名称为“一种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及其绕布方

法”的发明专利（专利号：ZL201410100501.7，以下简称“涉案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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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”）。

本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于 2026

年 2 月 2 日受理该请求，依照《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》第

二十条组成合议组，并于 2026 年 3 月 5 日进行了口头审理，请求

人代理人王军、韩国胜、周智博和被请求人代理人张志宾、经智勇

到庭参加了口头审理，现本案已审结。

请求人请求处理的事项为：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。

事实和理由为：专利权人梁健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向国家知识

产权局提出专利名称为“一种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及其绕布方

法”、专利号为 ZL201410100501.7 的专利申请，国家知识产权局

于2016年 6月 22日授予专利权并颁发证书，该专利目前合法有效，

专利期至 2034 年 3 月 18 日届满。请求人与专利权人于 2016 年 6

月 23 日签订了该发明专利的《专利独占实施许可合同》，有效期

限至 2036 年 6 月 22 日。请求人发现被请求人未经许可，为生产经

营为目的销售、许诺销售涉嫌侵权产品，损害了请求人的合法权益，

涉嫌侵权该专利权利要求 1的全部技术特征。

被请求人辩称：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。

事实和理由为：一是被控侵权产品的两组喷绘小车及喷绘平台

的斜向布置方式，不仅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上下布置方式不同，

也不属于现有的常规布置，该布置方式有其独特的作用，该布置方

式使得画布在正面打印之后，通过一个换向辊调整方向后以较短距

离顺势进入反面打印位置，画布行程大大缩短，节省画布同时，还

能尽可能的降低画布的拉伸变形幅度。而涉案专利方案中，由于“喷

绘平台位于喷绘小车下方”且两个打印组件左右平行布置，双面打

印的时候，在左侧正面打印后，画布从打印机的左侧，跨机架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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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印机的右侧才能进行反面打印，画布行程大大延长，画布变形幅

度和长度都远大于被控侵权产品。所以，两者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

效果作用上均不同。二是涉案专利的“在两个喷绘小车的下方均设

有主动辊”结构，在双面打印的时候，画布在进入正面打印之前，

需要先在机架内部绕一大圈才能进入正面打印，而被控侵权产品采

用的主动辊布局方案，画布无需大范围绕来绕去即可进入正面打印，

缩短了画布的行程，配合产品的打印结构的布局方式，使得整个结

构非常紧凑，节省了画布材料。被控侵权产品的主动辊如果采用涉

案专利布置方式，即两个主动辊均放到打印小车的下方，无法实现

缩短画布行程目的，甚至由于干涉问题让产品无法顺利进行打印工

作，完全不符合等同原则中“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”的规定。三是

被控侵权产品不具备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中“每个主动辊的外侧设

有一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的放布辊及收布辊；所述放布辊上单喷的

画布（24）通过一个所述主动辊带动走布，并由同侧的收布辊收布”

的技术特征。

二、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

（一）请求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局提交了 15 组证据。

请求人在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提交了证据 1-13：

证据 1为请求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证据 2为请求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身份证明书；

证据 3为请求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执业证书复印件；

证据 4为涉案专利证书；

证据 5为涉案专利独占实施许可合同；

证据 6为涉案专利公告文本；

证据 7为涉案专利年费缴纳凭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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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 8 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-（2023）京 73 行初

10028 号；

证据 9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-（2020）

最高法知民终 1115 号；

证据 10 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出第 40201

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；

证据 11 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2 年 1月 4日发出的第 53284

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；

证据12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3年3月10日发出的第560290

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；

证据 13 为被请求人使用的案涉产品照片、视频及产品结构说

明 ppt3 页。

请求人在 2026 年 3 月 5 日口审中当庭提交了证据 14-15（编

号续前）：

证据 14 为解除授权委托书；

证据 15 为请求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二）被请求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局提交了 6组证据。

证据 1为 7张图片；

证据 2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 40201 号；

证据3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560290号；

证据 4为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文本；

证据 5为实用新型专利上市许可合同；

证据 6为营业执照副本。

被请求人在 2026 年 3 月 5 日口审中当庭提交了证据 7（编号

续前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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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 7：被请求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三）行政机关取得的证据

案涉侵权设备静态及运转状态照片 18 张、视频 1个。

合议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。对当事人无异

议的证据，合议组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。

被请求人对请求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：认可请求人全部

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。

请求人对被请求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：认可被请求人全

部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。

双方当事人对行政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无异议。

三、合议组查明的事实

（一）关于涉案专利

涉案专利专利号为 ZL201410100501.7，发明名称为“一种同

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及其绕布方法”，其专利申请日为 2014 年 3

月 18 日，授权公告日为 2016 年 6 月 22 日，专利权人梁健，本案

请求人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备有限公司为实施独占许可的被许

可人。请求人在提出行政裁决请求时，涉案专利处于有效状态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先后 2次宣告本专利专利权部分无效，修改后

继续有效的权利要求共计 7项。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如下：

1.一种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，包括机架、放布辊、收布辊、

两组喷绘小车及主动辊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两组喷绘小车分别在安

装于机架上的两组轨道梁上往复运动，两组喷绘小车上均带有喷头，

在两组喷绘小车的下方均设有安装在所述机架上的喷绘平台；在两

个喷绘小车的下方均设有主动辊，两主动辊分别由安装在所述机架

上的两个独立的驱动装置驱动逆向旋转；所述放布辊及收布辊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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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装在两主动辊两侧的机架上，或每个主动辊的外侧设有一组安装

在所述机架上的放布辊及收布辊，所述放布辊上单喷的画布（24）

通过一个所述主动辊带动走布，并由同侧的收布辊收布，所述放布

辊上双喷的画布（24）通过两个所述主动辊带动走布，并由另一侧

的收布辊收布，所述两主动辊为第一主动辊（5）及第二主动辊（20），

所述画布（24）的正反两面依次与第一、二主动辊（5、20）相接

触，所述第一、二主动辊（5、20）分别由两个独立的驱动装置驱

动同步逆向旋转。

2.按权利要求 1所述的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，其特征在于：

所述两组喷绘小车为背喷小车（9）及正喷小车（16），该背喷小

车（9）与正喷小车（16）的下方分别设有背喷平台（7）及正喷平

台（19）；该第一、二主动辊（5、20）对称安装在所述机架上，

所述第一主动辊（5）的最高点位于背喷平台（7）喷绘面的下方或

与背喷平台（7）等高，所述第二主动辊（20）的最高点位于正喷

平台（19）喷绘面的下方或与正喷平台（19）等高，所述第一主动

辊（5）与第二主动辊（20）分别位于背喷平台（7）与正喷平台（19）

出布方向的一侧。

3.按权利要求 2所述的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，其特征在于：

所述第一主动辊（5）及第二主动辊的外侧均设有安装在机架上的

两个布辊，双喷时一侧的两个布辊中任一个为放布辊，另一侧的两

个布辊中的任一个为收布辊，所述放布辊上的画布（24）通过所述

第一、二主动辊（5、20）带动走布，并由所述收布辊收布。

4.按权利要求2至3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

机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第一、二主动辊（5、20）的下方均设有安

装在机架上的夹布辊，所述画布（24）由第一主动辊（5）与夹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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辊之间或第二主动辊（20）与夹布辊之间经过。

5.按权利要求2至3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

机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机架上设有多个改变画布（24）走向的导布

辊。

6.一种按权利要求 2所述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的绕布方法，

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在单面喷绘时，相当于两

台单喷机，即第一主动辊（5）外侧的放布辊与收布辊之间的画布

（24）通过第一主动辊（5）带动走布，在经过背喷小车（9）时进

行喷绘；所述第二主动辊（20）外侧的放布辊与收布辊之间的画布

（24）通过第二主动辊（20）带动走布，在经过正喷小车（16）时

进行喷绘。

7.一种按权利要求 3所述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的绕布方法，

其特征在于：双面喷绘时，第一、二主动辊（5、20）外侧的放布

辊与收布辊之间画布（24）的绕布路线为“S”形，画布（24）依

次绕过背喷平台（7）、第一主动辊（5）、正喷平台（19）及第二

主动辊（20），由第一、二主动辊（5、20）带动走布；所述画布

（24）的一面先由背喷小车（9）上的喷头进行喷绘，然后在第一、

二主动辊（5、20）之间换面，画布（24）的另一面再由正喷小车

（16）上的喷头进行喷绘，实现画布（24）的双面喷绘。

请求人在本案中主张以权利要求 1 确定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

围。现行有效的权利要求 1所记载的内容为：

1.一种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，包括机架、放布辊、收布辊、

两组喷绘小车及主动辊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两组喷绘小车分别在安

装于机架上的两组轨道梁上往复运动，两组喷绘小车上均带有喷头，

在两组喷绘小车的下方均设有安装在所述机架上的喷绘平台；在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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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喷绘小车的下方均设有主动辊，两主动辊分别由安装在所述机架

上的两个独立的驱动装置驱动逆向旋转；所述放布辊及收布辊分别

安装在两主动辊两侧的机架上，或每个主动辊的外侧设有一组安装

在所述机架上的放布辊及收布辊，所述放布辊上单喷的画布（24）

通过一个所述主动辊带动走布，并由同侧的收布辊收布，所述放布

辊上双喷的画布（24）通过两个所述主动辊带动走布，并由另一侧

的收布辊收布，所述两主动辊为第一主动辊（5）及第二主动辊（20），

所述画布（24）的正反两面依次与第一、二主动辊（5、20）相接

触，所述第一、二主动辊（5、20）分别由两个独立的驱动装置驱

动同步逆向旋转。

（二）关于被控侵权产品

被控侵权产品位于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三

号路 77-40 号 1 门的沈阳金豆标识广告有限公司厂房内。被控侵权

产品铭牌显示该产品生产厂家为“郑州捷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”，

品牌为“捷瓦”，品名为“UV 卷材机”，型号为“5300-S”，编

号为“2025070145”，电压为“AC380V”，功率为“9.5KW”。

（三）关于被控侵权产品许诺销售行为

被请求人为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方，在沈阳金豆标识广告有限

公司厂房放了一个样机，以铺垫的形式展示推广、许诺销售。

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现场拍摄的调查取证现场照片、调查笔录、

口审笔录佐证。

四、裁决的理由

合议组审理认为，请求人为涉案专利的专利实施独占许可的被

许可人，涉案专利合法有效，其合法权利应当受法律保护。本案中，

请求人主张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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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：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

1的保护范围。除去双方均认可的技术特征相同的对比结果，具体

涉及到两个问题：（一）被控侵权产品喷绘平台与主动辊的布置方

式与权利要求 1中“在两组喷绘小车的下方均设有安装在所述机架

上的喷绘平台；在两个喷绘小车的下方均设有主动辊”的技术特征

是否构成等同。（二）被控侵权产品不具备“每个主动辊的外侧设

有一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的放布辊及收布辊；所述放布辊上单喷的

画布（24）通过一个所述主动辊带动走布，并由同侧的收布辊收布”

的技术特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。

（一）被控侵权产品喷绘平台与主动辊的布置方式与权利要求

1中“在两组喷绘小车的下方均设有安装在所述机架上的喷绘平台；

在两个喷绘小车的下方均设有主动辊”的技术特征是否构成等同。

《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》第四十条二款规定“等同的

技术特征是指当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某个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

载的相应技术特征相比，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，实现基本相同的功

能，并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，且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，属于在

侵权行为发生时通过阅读该专利的说明书、附图和权利要求书，无

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技术特征”。

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，涉案专利主要创新点在于解决了传统喷

印设备无法双面同步喷印及同步精度低等技术问题，其核心在于解

决同步问题。喷绘小车、喷绘平台、主动辊均为实现该技术方案的

结构组件。其中，喷绘平台在技术手段、功能和效果上主要是用来

承托画布，提供支撑，用以保证喷头与画布间距恒定，实现精准喷

绘。被控侵权产品虽然主张喷绘平台在喷绘小车的斜向位置，但同

专利权利要求相比，该喷绘平台在技术手段、功能和实现的技术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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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方面相同。调整平台位置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为解决安装空间及

走布路径等问题时容易想到的常规调整，无需创造性劳动，且即使

调整了位置，如果以喷印小车（单元）为中心来看，无论如何调整，

平台在喷头的相对下方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涉案专利主动辊主要通过

拖拽画布，来控制收放布的幅度，被控侵权产品主动辊同前述喷绘

平台一样，同专利权利要求相比，在技术手段、功能和实现的技术

效果方面相同。调整主动辊的位置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为解决安装

空间及走布路径等问题时容易想到的常规调整，无需创造性劳动，

且为使画布紧贴喷绘平台，主动辊的位置也只能设置在平台位置的

相对下方，即喷绘小车下方。综上，合议组认定被控侵权产品喷绘

平台与主动辊的布置方式与权利要求 1中“在两组喷绘小车的下方

均设有安装在所述机架上的喷绘平台；在两个喷绘小车的下方均设

有主动辊”的技术特征构成等同。

（二）被控侵权产品不具备“每个主动辊的外侧设有一组安装

在所述机架上的放布辊及收布辊；所述放布辊上单喷的画布（24）

通过一个所述主动辊带动走布，并由同侧的收布辊收布”的技术特

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。

涉案专利名称为“一种同步单双面数码喷绘机及其绕布方法”，

根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，涉案专利技术特征是“所述放布辊及收

布辊分别安装在两主动辊两侧的机架上；或每个主动辊的外侧设有

一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的放布辊及收布辊”，上述两个技术方案由

“或”字联接，即“所述放布辊及收布辊分别安装在两主动辊两侧

的机架上”，或是“每个主动辊的外侧设有一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

的放布辊及收布辊”，据此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包括两个并列的技

术方案，即双面喷绘方案和单面喷绘方案，不包括单面、双面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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喷绘的技术方案。本案中请求人请求保护的是权利要求 1中的双面

喷绘方案，被请求人主张被控侵权产品缺少单面喷绘技术方案而不

落入涉案专利要求保护范围，合议组不予支持。针对上述观点，本

案口审中，合议组已向被请求人释明，被请求人未另行提出不同意

见。

综上，被控侵权产品包含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记载的全部技

术特征相同或等同的全部技术特征，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

保护范围，构成侵权。

五、裁决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、第六十五条

和《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之规

定，本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：

责令被请求人沈阳欧尼斯商贸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行为，并

且不得许诺销售、使用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或者以任何其他形式将

其投放市场侵权产品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五条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。

合议组长：刘晓光

主 审 员：冯俊霖

参 审 员：李 阳

沈阳市知识产权局

2026 年 4 月 16 日

书 记 员：刘卿宇


